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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台語家庭計畫 課程/活動點數認列說明 

適用期間：114 年 9 月 20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

一、 點數認列原則 

(一)課程/活動「類型」(請確認課程/活動內容是否符合該類型之規範)： 

1、第一類：傳達台語意識之意識培力課程或活動，形式不拘。 

2、第二類：課程、講座、研習、工作坊、營隊、座談會、說故事(包含

手作課程)、說故事爸媽培訓課程(台語意識培力、台語說故事技

巧、台語語言學習)、說故事營隊。 

3、第三類：園遊會、市集、戲劇、音樂會、導覽、電影播映會、走讀。 

(二)「點數」計算原則： 

1、第一、二類，依時間計點。 

(1)原則依 1小時 1點計算。 

(2)活動時間未達 15 分鐘不可認列點數；達 15分鐘未超過 45 分鐘

(含)以內，以 0.5 點計算；若超過 45分鐘未滿 1小時，以 1點計

算。 

2、第三類，依場次計點。 

(1)原則 1場次以 1點計算。 

3、若是園遊會、市集中的講座、課程，另行登錄後視為第一類，依 1小

時 1點計算。 

(三)請標示活動及課程資訊「台語使用比例」，台語學習家庭台語比例至少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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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%、台語文化家庭應達 90%以上。 

二、 線上課程點數認列原則 

(一)上開課程/活動「類型」開放第一類「意識培力」、第二類之「課程、講

座、研習」，得以非預錄、線上直播方式進行，並認列點數，「點數」計算

原則同上開依時間計點之相關說明，標示台語比例規則亦同。 

(二)所稱「非預錄、線上直播方式」，係指課程採用即時網路直播形式進行，

並非以事先錄製之影音教材播放，且鼓勵講師於課程進行當下，能即時與

參與學員互動，依實際狀況調整教學內容，並透過引導，促使大家主動開

口說台語。 

(三)線上課程點數採計上限為所挑戰級別所規定的五分之一。即如果挑戰 L1，

應該集滿 20 點，線上課程採計點數上限即為 4點；如果挑戰 L2，應該集

滿 30 點，線上課程採計點數上限即為 6點，以此類推。 

 


